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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、监督和检查与教学相关的职能部门和各教学单位贯彻

执行国家和上级部门有关教学工作的各项方针、政策执行情

况。

2、监督和检查各教学单位执行学校教学计划、实施教学

过程(含实践实习教学，毕业设计、毕业论文答辩等)、教学管

理和考场纪律等情况。

3、结合学校的中心任务，在职能部门的协助下重点全面

开展对Ⅰ、Ⅱ类通识课及专业基础课的教学监控及质量评估工

作，逐步完成完善学校教学质量监控体系建设。

4、监督和检查各教学单位教师队伍建设、课程建设、教

材建设等情况。

5、监督和检查教师履行教学工作规范、教书育人和完成

教学工作任务情况，包括教师备课、课堂教学、课后辅导、作

业批改、命题阅卷、毕业论文(设计)指导等各个教学环节履行

职责情况。

6、收集和反馈各教学单位、师生对教学管理工作的意见，

教师对学生学风建设的意见，学生对教师教风的意见。

7、针对师生反映教学工作中存在的问题，进行跟踪调研

或专题调研，并撰写出调研报告；对教学内容、教学形式、教



学观点等有争议的热点话题提出鉴定意见。

8、推荐优秀教学成果和先进教学经验；做好优质课程、

精品课程的评比推荐工作。

9、加大对青年教师的听课力度，帮助青年教师改进教学

方法，提高教学质量，把好青年教师上岗第一关；有选择地对

新开课程进行监督评估。

10、了解、掌握和反馈各职能部门支持、服务教学工作的

情况，完成与教学有关的其它工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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